珠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监督工作办法

（暂行）
一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完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监督机制，保障和监督综合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东省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和《广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相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系统（含横琴新区和经济功能区城管执法部门）。

第三条  执法监督人员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促进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的规范化。
第四条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的执法人员应当自觉接受执法监督机构及执法监督人员的监督。

二  执法监督的机构和职责

第五条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设立执法监督机构，负责全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监督工作。

第六条  各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应当设立执法监督机构或专职执法监督岗位，具体负责实施本辖区内的各类执法监督事项。

第七条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监督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坚持原则，忠于职守，清正廉洁，不徇私情，严守纪律；

（二）具有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业务知识。

第八条   执法监督机构的职责：

（一）制定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监督相关的规章制度，建立和完善执法监督机制；

（二）对重大执法行动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三）监督、查处跨区域、重大复杂及上级交办的违法案件；

（四）其它需进行执法监督的。  
三  执法监督的方式

第九条  执法监督人员在执行执法监督任务时，不得少于二人。根据工作的需要，可以采取明查和暗访两种形式。

第十条  执法监督人员在执行执法监督任务时,应当着制式服装，因工作需要，可以着便装执行执法监督任务。
第十一条  执法监督人员可以通过录音、录像等手段，获取资料或证据。

第十二条  被执法监督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根据执法监督人员的要求，如实回答提出的问题，并提供与执法监督事项有关的文件和资料，执法监督人员有权对与执法监督事项有关的资料进行查阅或复制。

四  执法监督的事项
第十三条  执法人员有下列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执法监督机构应当查处。
（一）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二）压案不报、越权审批、滥用职权；

（三）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伪造或者隐匿、毁灭证据；

（四）涉嫌泄露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为违法违规单位和人员通风报信；

（五）其它严重行为。

第十四条  执法人员有下列行为的，执法监督人员有权当场纠正，责令整改。
（一）不按规定着制式服装的或着装仪容不整、举止不端、有损行政执法队伍形象等；

（二）执法时态度粗暴、蛮横、行为不文明等；

五  责任追究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规定的，由执法监督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广东省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和《广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相关规定，视情节向相关机构或个人发出《执法监督通知书》、《执法监督约谈告知书》、《执法监督建议书》和《执法监督决定书》。
第十六条  执法监督机构在执法监督工作中发现执法人员违反党纪、政纪的，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

六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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